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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按照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1 8条 

向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提交的报告的补充资料

第一部分 

一般指导原则

3(a)赤道几内亚妇女同男子一样，都被视为拥有同样的权利和机会。在社 

会方面，政府制定各种措施来反对施加于妇女的歧视，其目的是不断提高妇女在生 

活各领域的地位，从而逐步消除那些阻碍妇女取得进步的障碍。根据这些指导原 

则制定的一项具体措施便是允许少年母亲重返课堂，因为早孕已不再是妨碍妇女荻 

得同男子一样的教育和培训的限制因素，因而她们可以在与男子完全相同的条件下 

荻得就业机会，荻得社会和经济福利及其他福利。

在经济方面，出现了愈来愈多的经政府批准、旨在使妇女荻得更多收入的项目; 

这类项目是由妇女自己管理和执行的。例如，关于提高妇女地位的项目，UïfDP/ 

工LO/83/003,建立了各种生产企业.（家俱、服装和印染），其管理和经理人员 

均为妇女；旨在向小型妇女企业提供直接支助的项目EQG/87/004,便是以进一 

步促进业已建立的小型企业和建立新的生产单位为目的。

在政治方面，入选政府部门任职的妇女人数不断增加。议会中的女议员人数 

已从1 9 8 2年8月基本法荻得批准时第一届议会中的四人增至目前的八人；原来 

完全由男子担任的各项政府职务和传统的部门主管职位现已有妇女出任。

在法律方面，于1 9 8 2年8月批准的赤道几内亚基本法第2 0 . 3条禁止任 

何基于性别的歧视，并赋予妇女与男子同样的公民权利，而不论其身份如何；这便 

产生了 一项十分有利的法律原则，因为在此之后通过的任何立法均不得作出任何有 

悖于基本法的规定，否则便因不符合宪法而无效；对过去所通过的各项法律亦同样 

适用。

3(e) —旦一项国际条约经人民代表会议按照基本法第1 1 9(i)条的规定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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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并经囯家元首按照该法第9 2(i)条规定的授权予以批准，则该协定或条约便 

自动成为国内法的一^分，因此，一旦进行了本报告中介绍的、与公约有关的程序， 

便可以在法院或行政当局面前援引它的规定，而且可由后者直接加以实施。

第二部分

第1 2. 1 •条基本法第6 9条规定了健康保护权，第2 0(3漆规定，任何 

妇女，不论其身份如何，均应在有关民事、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事宜的公共、私 

人和家庭生活各个方面享有与男子同样的权利和机会。

按照此项原则，《社会保障法》规定向所有参加保险者提供医疗和医药福利， 

而不论其性别如何，经8月1 8日颁布的第97/1987号法令承认的国内医院和保 

健中心也执行同样的规定，该项法令适用于国家领土内的所有公立医院和保健中心 

内的医疗和医药以及保健部门。

⑵《社会保障法》规定提供有关一般性和特殊性药品方面的福利，以及在怀孕、 

分娩和产后的医药福利（第1 2条），该法第2 5备还规定，参加保险者有权分别 

在分娩之前和分娩之后的六个月期间得到相当于其基本工资的5 0 %的生育补助金。

未参加保险的妇女自怀孕的第一^月起至婴儿出生止，按公共福利制度可获得 

医疗福利，其中包括医疗咨询、住院治疗和手术治疗以及各类生育保健，而且在产 

妇的要求下，在其怀孕的第一个月直至分娩均可得到妇产科治疗和保健咨询。

第1 3条《社会保障法》第5 3条规定的向家庭提供的福利并未对男子和妇女 

作出任何区别。

妇女在民事、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方面享有与男子同样的权利（基本法 

第2 0条第⑻款），因而妇女可以自由地获得银行贷款和其他任何财务安排。事 

实上，我国的各商业银行向所有提出贷款申请、且符合规定条件的妇女提供信贷， 

而不问其性别如何。

妇女积极参与在本国举办的文学竞赛、讲座和其他文化活动，并在国家许多文 

化和教育中心担任高级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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